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建立信息共

享机制 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

川自然资发〔2020〕56 号

各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国家税务总局各市（州）税务局：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全面贯彻落

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国办发〔2019〕8 号）、

《国家税务总局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部门合作减轻群众负担提高便民利民服务

水平的通知》（税总发〔2018〕47 号）、《自然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保

监会关于协同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意见》（自然

资发〔2020〕83 号），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做到便民利民，结合实

际，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就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达成一

致意见。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推行不动产登记和税收征缴“一窗受理”是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的重要举措，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税务部门要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和税收

工作的便民利民服务能力和水平，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切实推进不动产登记信

息和税收信息互通共享，实现一个窗口收件、交一套材料、一次性缴税费，真正

做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 2020 年底前完成信息集成“一窗受理”。

同时，在信息共享过程中使用不动产单元代码关联税收征缴与不动产登记各项业

务，实现“一码关联”。

二、任务分工

省级统一制定不动产登记与税务数据共享标准，以市（州）为单位进行不动

产登记系统与税务系统对接。

（一）省级任务

1.明确纳入“一窗受理”登记类型。不动产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以及所有涉税登记业务，全部纳入“一窗受理”窗口。

2.统一编制目录清单。编制不动产登记涉税业务分类及资料清单（见附件）。



3.统一制定数据交换标准。根据业务工作现状，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国家税

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建立全省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与税务数据交换标准，明确数据

共享的方式、途径、数据范围和接口标准（具体标准方案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国

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另行通知，并将根据工作实际及时更新标准、通知各地）。

4.推动数据集中交换。适时推动全省不动产登记数据省级集中交换与共享，

最终实现不动产、税务信息省级交换。

（二）市（州）级任务

1.加快部门合作。不动产登记机构积极对接税务部门，进一步梳理细化“一

窗受理”资料、制作统一目录清单并对外公布，优化办理流程，推动业务、信息、

系统融合。

2.及时与税务信息系统对接。对使用四川省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的，

由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统一升级并下发服务接口，对使用其他平台的，按标准自行

开发服务接口。

3.建立数据实时交换通道。在满足网络安全管理规定的基础上，不动产登

记机构与税务部门通过电子政务外网，建立数据实时交换通道，并保证数据交换

和网络安全。

4.建立市级数据质量反馈优化机制。对于数据交换过程中存在的各地数据质

量问题，由市级不动产登记部门、税务部门沟通后提出清理解决方案，原则上就

地解决。由于规范、技术方面的原因确无法解决的，上报省不动产登记部门、税

务部门协调解决。

三、有关事项要求

（一）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各市（州）自然资源部门和税务部门要加强信息

安全保密管理，签订保密协议，明确共享信息范围、使用共享信息的人员和权限，

实行痕迹管理。

（二）建立长效协调机制。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交易、税务部

门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定期评估“一窗受理”开展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

在“一窗受理”办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同时，各部门应以“为群众办好一

件事”为目标，积极配合、主动作为，不得互相推诿，确实难以协商解决的，应

及时向同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报告。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2020 年 11 月 19 日

附件

不动产登记涉税业务分类及资料清单

一、首次登记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作价出资或入股）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3.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应提交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及缴清土地出让价款凭证等

相关材料；

4.以作价出资或入股方式取得的，应提交作价出资或入股的批准文件和其他相关

材料；

5.权籍调查表、宗地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等材料；

6.完税凭证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减免税证明。

（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出让、作价出资或入股）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3.不动产权证书。国有建设用地尚未办理首次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

登记与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应当一并办理，并按规定提交相应的材料；

4.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证明材料；

5.房屋、建设用地项目已竣工的材料；

6.房屋测绘报告；

7.建筑区划内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道路、绿地、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

服务用房等的证明材料，包括土地、规划或建管等部门出具的相关文件和开发建

设单位与业主的书面约定等材料；

8.完税凭证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减免税证明。

二、变更登记

（一）土地性质变更（划拨转出让、划拨转作价出资或入股）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3.不动产权证书；

4.土地性质变更的材料；

5.完税凭证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减免税证明。

（二）土地（及房屋）用途变更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3.不动产权证书；

4.土地（及房屋）用途变更的材料；

5.完税凭证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减免税证明。

（三）土地使用权权利期限变更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3.不动产权证书；

4.土地使用权权利期限变更的材料；

5.完税凭证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减免税证明。

（四）土地使用条件变更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3.不动产权证书；

4.土地使用条件变更的材料；

5.完税凭证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减免税证明。

三、转移登记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作价出资或入股）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3.不动产权证书；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的材料；

5.完税凭证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减免税证明。

（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出让、作价出资或入股）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3.不动产权证书；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

5.完税凭证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减免税证明


